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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 林 省 交 通 运 输 厅
吉 林 省 公 安 厅
吉林省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

通 告

2020 年第 4号

关于发布《吉林省道路运输安全协同监管

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告

为加强道路运输事中事后监管，强化运输企业和驾驶员

信用在监管中的作用，全面提高监管效能和监管水平，实现

协同精准监管，有效监督道路运输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

任，增强道路运输驾驶员安全行车和规范操作意识。吉林省

交通运输厅、吉林省公安厅、吉林省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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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局联合制定了《吉林省道路运输安全协同监管办法》，

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现予通告。

附件：吉林省道路运输安全协同监管办法（试行）

吉林省交通运输厅 吉林省公安厅

2020 年 4 月 30 日 2020 年 4 月 30 日

吉林省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

2020 年 4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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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吉林省道路运输安全协同监管办法

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加强道路运输事中事后监管，强化运输企业

和驾驶员信用在安全监管中的作用，实现交通运输部门和公

安机关协同和精准监管，监督道路运输企业落实安全主体责

任，提高道路运输驾驶员安全行车和应急处置能力，保障道

路运输安全。依据《安全生产法》、《交通运输守信联合激励

和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相关规定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（以

下简称运管机构）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（以下简称交管部门）

对班车客运、包车（旅游）客运、普通货物运输、危险货物

等运输企业、车辆及其驾驶员实施监督管理。

运输企业应依照本办法对其所属驾驶员实施管理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协同监管是指县级以上运管机构和

交管部门根据运输企业及其驾驶员的诚信考核结果、交通违

法记录、交通事故等综合因素，将运输企业和驾驶员安全风

险等级划分为高风险、较高风险、一般风险、低风险四个等

级，并分别标注为“黑、橙、黄、绿”四种颜色，联合实施



4

精准监管。

第四条 省级运管机构、省级交管部门和省级信用综合

服务平台三方要实现数据交换共享，并通过“吉林省互联网

+道路运政服务系统”进行大数据分析，自动将全省运输企

业及其驾驶员划分为“黑、橙、黄、绿”四种颜色类别。

“吉林省互联网+道路运政服务系统”自动划分运输企

业及其驾驶员的颜色类别，并实时推送至运管机构、省级信

用综合服务平台、交管部门和运输企业。

第五条 驾驶员颜色类别按照下列标准划分：

（一）被交管部门处以吊销、注销、暂扣《机动车驾驶

证》和交通违法记满 12 分等情形之一的；被运管机构吊销

或注销《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》的；上一年度诚信等级被评

定为“B”级的；发生重大以上道路交通事故且负同等以上

责任的，标注为“黑”色驾驶员。

（二）凡因超载、超限、超速、疲劳驾驶、不执行凌晨

2 时至 5 时停车休息制度被交管部门依法处理的；被交管部

门行政处罚累计 2 次以上的；被运管机构行政处罚 2次以上

的；上一年度诚信等级被评定为“A”级的；发生重大以上

道路交通事故且负次要责任的，标注为“橙”色驾驶员。

（三）被交管部门行政处罚 1次的；被运管机构行政处

罚 1 次的，标注为“黄”色驾驶员。

（四）未被交管部门和运管机构行政处罚的，标注为“绿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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色驾驶员。

第六条 运输企业要根据驾驶员颜色类别实施分类管理：

（一）被标注为“黑”色驾驶员的，应当调离驾驶岗位。

（二）被标注为“橙”色驾驶员的，运输企业需在 1 个

月内对其进行不少于 18 小时的强化教育培训。

（三）被标注为“黄”色驾驶员的，运输企业需在 1个

月内对其进行不少于 10 小时的强化教育培训。

（四）被标注为“绿”色驾驶员的，运输企业应予以表

彰和奖励。

第七条 运输企业颜色类别按照下列标准划分：

（一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标注为“黑”色运输企业：车

辆违章率高于 15%的；被标注为“绿”色的驾驶员占运输企

业聘用驾驶员总数低于 85%的；发生较大以上安全生产事故

的；未按运管机构和交管部门要求整改或拒绝整改的；违反

交通安全法律法规，涉牌涉证违法的；未按照本办法第六条

规定对驾驶员进行教育培训的。

（二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标注为“橙”色运输企业：车

辆违章率在 10%至 15%之间的；未落实驾驶员教育培训制度

的；未落实车辆安全检查制度的；未落实动态监控制度的；

未落实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制度的。

（三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标注为“黄”色运输企业：车

辆违章率在 5%至 10%之间的；安全管理制度不健全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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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标注为“绿”色运输企业：建

立并落实各项安全管理制度，且车辆违章率在 5%以下的；被

标注为“绿”色的驾驶员占运输企业聘用驾驶员总数 95%以

上的。

第八条 运管机构和交管部门要根据运输企业的颜色类

别，实施分类监管：

（一）对标注为“黑”色的运输企业，由属地运管机构

和交管部门共同约谈运输企业负责人，并成立联合检查组对

运输企业实地检查指导，共同核查整改情况。

（二）对标注为“橙”色的运输企业，由属地运管机构

和交管部门共同约谈运输企业负责人，并责令限期整改。

（三）对标注为“黄”色的运输企业，由属地运管机构

和交管部门共同对运输企业发出风险预警，提示运输企业加

强对重点车辆和驾驶员的管理。

（四）对标注为“绿”色的运输企业，各级运管机构在

制定年度检查计划时，适当减少检查频次。

第九条 标注为“黑”色的驾驶员要重新取得从业资格

的、标注为“橙”色和“黄”色的驾驶员要恢复“绿”色类

别的，均需在所属运输企业接受相关教育培训，在学时期满

后，由所属运输企业通过“互联网+道路运政服务系统”向

属地运管机构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，请求恢复“绿”色类别的

标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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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注为“黑”色、“橙”色、“黄”色的运输企业需经属

地运管机构和交管部门检查合格后，恢复“绿”色 类别的

标注。

第十条 本办法所称“以下”“以上”均含本数；“车辆

违章率”是指一个运输企业中，被运管机构和交管部门行政

处罚的车辆数（被运管机构与交管部门行政处罚的同一车辆

算作一辆）除以该企业营运车辆总数的结果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有效期为二年。


